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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农村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 

政府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7年 10月 13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天楹”“本公

司”“公司”或“乙方”）收到招标代理机构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出的《中标

通知书》，公司中标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农村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0月 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TY2017-86）。近日，公司与项城市城

市管理局（以下简称“项城城管局”或“甲方”）签订了《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农

村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政府采购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项城

城管局将农村环卫市场化作业承包给公司。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2017 年 10月 31日至 2027年 10月 30日止。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履约期限较长，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存在国家法律法规的变化而影响合同的未来履行的风险，以及存在受不可

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4、本合同所述项目将由公司在项目所在地注册的项目公司负责实施。项目

公司成立后，本合同下乙方的权利义务转由乙方名下的项目公司全部承继。乙方

对项目公司就本合同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项城市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德华 



 

       注册地址：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花园办事处北苑路城管局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圣军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城黄海大道（西）268 号 2幢 

注册资本：135152.1423 万元整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蒸汽生产，自产产品销售，危险废弃物

处理（前述所有范围权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再生能源

项目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污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污水

处理、大气环境治理、噪声治理、土壤修复；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环保成套

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填埋气开发与利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投资与运营；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道路清扫保洁；河道保洁、

绿化管护；物业管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不得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融资性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

与本合同签署甲方项城城管局未发生交易事项，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项城城管局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为不断提升项城市农村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深化环卫体制改革，推行环卫工

作市场化，经公开招投标，甲方将农村环卫市场化作业承包给乙方，并就有关事

项达成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项目名称：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农村环卫市场化作业项目 

（二） 项目范围： 

1.按照考评办法要求的保洁时间，对 15个镇的 416个行政村的主次道路路面、

绿化带、人行道、树穴、沟渠、河塘、岸坡的清扫保洁。 

2.垃圾中转站的日常保洁、管理、运营、维护、保养。 



 

3.环卫设施（果皮箱、垃圾桶）的日常管理维护，以及所产生垃圾的收运；

垃圾桶、果皮箱清掏、擦拭、垃圾清运车辆的管理维护及保养。 

4.项城市本合同承包范围内各镇沟渠、河、坑塘生活垃圾漂浮物的打捞及岸

坡的清扫保洁。 

5.垃圾及时收集清运至垃圾处理厂，垃圾处理费由甲方承担。 

6.配合各级主管部门的检查考核工作，对存在的问题认真落实整改，做好各

类重大活动及检查的环境卫生工作。 

7.冬季道路积雪清扫，雪停后及时清除道路积雪。 

8.做好各类恶劣天气的紧急预案。 

9.做好上级政府布置的临时性、阶段性任务（含检查、集中整治、重大活动

保障）的环境卫生工作。 

10.加强保洁员的日常管理，保洁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保洁员工作期间着装

上岗。 

11.及时落实上级文件和有关政策的要求，做好清扫保洁和环卫管理工作。 

（三）承包期限：承包期限为拾年，2017 年 10月 31 日至 2027 年 10月

30 日。 

（四）服务费：合同服务费为 47600000元/年，每年分 12个月次拨付给乙方，

实际拨付金额经甲方考核后确定。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权对合同规定范围内乙方的服务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拥有监管权，

依法管理，依据甲方考评办法对乙方提供的服务进行每月考评。 

2.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发生恶性群体事件、集体上访事件的，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乙方损失由乙方承担，同时赔偿甲方损失。 

3.负责免费给乙方提供数字化平台办公用房及相关场地。 

4.根据本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支付应付服务费用。 

5.甲方选取中转站建设用地，做好三通一平，免费提供乙方中转站土建使用。 

（六）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每天按本合同的约定的质量标准完成承包范围内的清扫保洁及垃圾收集工

作，并接受甲方作业质量检查和奖罚制度。 



 

2. 按照目前承担的工作任务，坚决杜绝缺员缺岗现象，自觉遵守《劳动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依法承担法定义务，同时乙方应按合同要求及时给自聘的环卫

工人办理人身意外保险，承担所聘员工工资、福利和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 

3.必须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专业管理人员。 

4.服从各项突击性任务和指令，如遇重大活动和重要检查时，听从城市管理

局的统一安排和调度，并与各镇、行政村做好协助配合。 

5.遇上级领导部门有重大工作、政策调整须变更承包面积或承包期限等，应

积极配合甲方工作并与甲方根据具体情况签署变更协议。 

6.车辆及各项环卫设施损坏的及时维修，数量不足的自行增添，不得因车辆

和设施损坏或不足影响垃圾收运工作。 

（七）甲乙双方合同期满后如不再续约，中转站无条件归属甲方所有，甲方

不再给付乙方任何费用，其他投入归属乙方所有。 

（八）本协议签署后一个月内，乙方依法组建项目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名

称为准）。项目公司成立后，本协议下乙方的权利义务转由乙方名下的项目公司

全部承继。乙方对项目公司就本协议项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九）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经协商在 30天内不能达成协议时，应提交项城市人民法院裁决。 

（十）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是中国天楹在环卫领域取得的新成绩，项目的取得不仅为

公司打开项城及周边县市环保市场提供坚实基础，也将为后续其他区域城市环卫

市场的拓展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持，项目的实施也将进一步拓宽公司经营渠道，优

化公司环保产业布局，提升公司在环保市场整体竞争能力。 

2、本合同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合同

的履行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3、本合同签署将对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本项目正式

投入商业运营后将为公司带来可观利润，有利于促进公司未来长远、持续的发展。 

五、其他说明 



 

1、本项目由公司在项城市注册成立的项目公司负责实施。 

2、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由甲、乙双方签订的《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农村环卫市场化项目政府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月 3日 




